
 

 

 

 

 

安全标志申请书  
 

（申请产品登记表） 

 
 
 
 
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

 

填 报 日 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

№ 



 

 

申办说明 

一、表 1： 

1.按所申办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逐一填写，不够可加页。 

2.相同生产地址的产品填写在同一页中。 

3.执行标准：填写申办产品直接执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。执行企业

标准的产品必须同时填写依据的主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编号。 

4.使用范围：所申办产品既适用于煤矿又适用于金属与非金属矿山的选择通用。 

二、表 2：对照表 1 申请的产品逐一填写。每一种名称型号的产品应填写一页，若

申请的产品属系列产品的，其主要零(元)部件及重要原材料相同时，可填在同一页中；

主要零(元)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属安全标志管理的，应在备注栏填写安全标志编号。 



 

 

表 1 

申请产品登记表 

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

执行标准 使用范围（选择画√） 

备注 国家标准

编号 

行业标准

编号 

企业标准

编号 

通用 煤矿 非煤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产品生产地址  
拟选择的检测检验机构  

注：相同生产地址的产品填写在同一页中，不够可加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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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

申请产品主要零(元)部件及重要原材料明细表 

申请产品名称型号： 

序号 主要零(元)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单位 备  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：1.主要元部件相同的产品填写一页，不够可加页。 

2.主要零(元)部件及重要原材料属安全标志管理的，应在备注栏中填写安全标志编号 


